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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县民政服务站市级创建经费项目管理办法
项目名称：信丰县民政服务站市级创建经费
项目规模：3万元
项目法人：邓志勇
资金来源：市级福彩公益金3万元。
建设单位：信丰县民政局
第一条：为规范和加强部省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的管理，根据《江西省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江西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和省级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和《赣州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彩票公益金项目实行属地管理，按照“谁具体分配项目谁负监管责任、谁具体使用资金谁负主体责任”的原则进行管理。
第三条：本项目根据国家发改委第16号令《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信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信丰县加强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及标后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开展（无需）开展招投标程序，（无需通过招投标的要写明通过什么方式确定建设单位），确定业主单位为：信丰县嘉定镇人民政府。
第四条：根据项目实际，项目业主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明确本项目开工完工时间和项目投资情况等要素，同时做好项目管理，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督促建设单位如期、安全、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单位要按照合同约定进度抓紧项目施工（不可抗力除外），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竣工验收，同时确保项目资料完整。
第五条：根据信丰县民政民生资金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制度），项目业主单位应按照合同约定并结合项目建设进度，据实申请拨付资金，加快资金执行进度，做到专款专用、账目清晰、合理开支。信丰县民政局应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对出现滞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等违规违纪情况，要及时纠正，并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反映，项目资金不得用于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行政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营利活动以及其他不符合规定用途的支出。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涉及政府采购和购买服务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第六条：项目单位（法人）要认真履行日常监管责任，做到“三到现场”，即：开工到现场、建设到现场、竣工到现场，并按要求做好日常监管记录。
第七条：对项目实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单位要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并按要求在信丰县人民政府县民政局单位门户网站公开所执行项目信息，包含项目名称、项目主要内容、项目周期、资金额度、项目负责人、联系方式、项目完成情况、实际效果等。
第八条：项目档案工作应纳入项目管理程序，与项目实行同步管理，项目业主单位要按照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有关标准，认真做好项目全过程资料的整理、编目与归档，确保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和安全，立项项目档案至少保存三年。
第九条：强化公益金标识应用，公益金支持项目，无论项目类型和金额大小，都应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标识设立管理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15〕229号）要求，以显著方式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标识，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项目标识，应当遵照《民政部关于修改彩票公益金资助标识的通知》（民办函〔2008〕213号）规定的主体图案、颜色和字样制作，资助标识的尺寸可根据使用情况进行等比例调整，字体固定为宋体，相关费用可从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经费中列支。
第十条：本办法自项目申报成功之日起执行。其他未尽事宜，参照上级相关管理办法实施。
